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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G6站  
捷運系統用地捷G6用地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一、開發用地範圍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G6站捷運系統用地捷G6用地位於北

屯區文心路與崇德路交叉路口附近，範圍內計有東峰段1、2地號等2筆土地，

基地面積為2,315㎡，都市計畫圖如圖一，地籍圖如圖二，土地權屬表如表

一。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本開發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係依據臺中市政府99年6月29日府都計字第

0990170747號公告，並自公告日起發布實施之「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舊有

市區、後車站地區、後庄里地區、北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

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

心北屯線建設計畫）書（第三階段）」。重要管制內容如下： 

（一） 本次變更範圍內之捷運系統用地，其建蔽率、容積率及使用項目依下

表規定辦理：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使用項目 

捷運系統用地

（捷G6） 70％ 500％ 

1.供捷運路線、場、站及相關附屬

設施使用。 
2.依大眾捷運法辦理土地開發，其

使用管制應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商業區之相關規定管制

之，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不

計入容積。 

（二） 建築退縮規定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完整之人行系統，捷運系統用地退縮建築依下

表規定辦理： 
 

項目 退縮建築規定 
捷運系統用地

（G6） 
1.面臨文心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崇德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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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基於捷運設施整體結構安全考量，捷運設施墩柱不在此限。 
2.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 容積獎勵 

捷運系統用地（捷G6）適用下列獎勵措施： 

1. 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其相關獎勵

規定辦理。 

2. 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得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5章實施都市

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有關商業區之規定辦理。 

3.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30％為限： 

(1) 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

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留設之面積在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

基金管理營運者。 

(2)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4. 適用「台中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之規定。 

（四） 本捷運建設計畫之場、站建築，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 

（五）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令之規定。 

三、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一） 設計條件 

1. 本基地呈長方型，面向文心路，建築線內之土地開發大樓與捷運設

施共構，設有1處捷運出入口，包含電扶梯2座（寬度3.7米）、電梯1

座（2.4m×2.4m）、1座6.05米寬樓梯。 

2. 本站土地開發大樓建築概念設計規劃為地上18層，地下6層，地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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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規劃為捷運設施及商場、郵局，6 - 18樓規劃為住宅，地下1-6樓

規劃為捷運設施、轉乘停車位、防空避難室及土開大樓停車場、機

房等。（詳概念設計圖及面積試算表並僅供參考） 

3. 開發大樓應考量與捷運設施整體設計外，應依都市計畫法、建築

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地方政府主管法規等相關法令進行設計。 

4. 本開發案之捷運設施於時程配合並經臺中市政府核准可交由投資人

設計及施作，捷運設施需求空間及其設計應依捷運有關規定進行設

計，銜接界面應予協調整合。捷運出入口上方應予挑高至少2層以上

或10米以上，以利都市設計車站自明性。 

5. 捷運轉乘停車設施 
 

轉乘設施 規劃 
公車停靠站（席） 3 
汽車臨停區（席） 4 臨停設施 
計程車接送區（席） 1 
腳踏車位（席） 40 
機車位（席） 119 停車設施 
汽車位（席） 4 

註：(1)轉乘設施實際規劃數量應依實際設計為準。 
(2)轉乘設施與非轉乘設施區位間須有實際區隔，並設置機械化柵欄、

崗亭及收票員。 

6. 設計條件內容如有變更，依甄選須知相關規定辦理。 

（二） 設計現況及開發應配合項目 

1. 建築設計 

(1) 捷運設施量體之空間需求，須符合捷運有關規定，開發大樓設

計需考量相關空間尺寸之配合。 

(2) 捷運設施內部裝修工程、標誌系統、無障礙動線及設施，不屬

土地開發設計及施作範圍；與捷運設施相關部分之外觀設計，

須依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頒布之各項規定及標準圖說規劃設

計，並經該局審核通過後方得施作。 

(3) G6站(捷 G6)開發範圍內出入口高程及開口，必須符合捷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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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規定： 

a. 所有臺中捷運車站與機廠建築物出入口（含土地開發及共構

建築物等設施）結構物之門檻必須高於100年洪水位再加

150mm，且要比相鄰最低之人行道或地面高出至少600mm，

但不得大於1200mm。在門檻相較於相鄰現有結構/地面會造成

過度高差之地點，需經許可則可考慮使用其他適當之防洪裝

置。 

b. 所有車站與機廠建築物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相關設施開口

必須加以防洪保護，其防洪保護高程需符合200年洪水位加

800mm之高程且比相鄰地面高程至少高600mm之規定。此類

保護包括結構物或裝設水密門、水密蓋板、防洪閘門等，並

儘可能於建築物或結構物內部操作。 
 

 200年淹水位（公尺） 100年淹水位（公尺） 
G6站 113.17 113.11 

註：本表應用時需依現況及過去歷史資料(如淹水紀錄調查)，檢核

是否足夠。 

c.凡與捷運系統相連通之土地開發大樓，其連通處應設置防洪設

備且其功能必須設計符合上述規定之防洪保護標準。 

(4) 土地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間均需以具有三小時防火時效RC牆分

隔並各自獨立，非經同意管線不得貫穿兩個空間。 

(5) 開發大樓與捷運出入口連通，連通處須作高敞之空間處理，以

減少空間壓迫感，並於相隔之分隔處以穿透式設計或材質處

理，並應設置3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或捲門，以創造開敞優質

公共空間。 

(6) 開發大樓緊鄰高架車站，設計時應注意噪音與振動之防制。 

2. 地工及結構設計 

共構工程之地工及結構設計須依據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所提供之

「土建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3. 機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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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站主體工程與土開大樓界面銜接處，將預留照明、火警、電

力、給水、排水、冷卻水管，另為符合消防法規、捷運車站安

全監控需要，設置火警警報綜合訊號、對講機線路、防火鐵捲

門、訊號接點、防火鐵捲門電源，以供土地開發工程依捷運需

求予以接續。 

(2) 土地開發大樓設置供捷運系統使用之冷卻水塔，其設置原則及

費用分攤方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需考量結構載重、噪音、

振動等事宜： 

a. 土地開發大樓施工期間，若須拆除因配合捷運系統而先行設

置之暫時性冷卻水塔時，為維持捷運系統之正常運作，其施

工期間之臨時性冷卻水塔之設置及遷移時程須經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審查、同意後施工。 

b. 土地開發大樓施工時除須於大樓上方重新安置冷卻水塔外，

並須預留冷卻水塔之管道空間，以供冷卻水塔所需之水電得

由捷運相關設施與其連接，此外，並須留設通道以供捷運系

統有關人員維修此大樓上方冷卻水塔之相關設備。 

c. 前項土地開發大樓施工時須重新安置之冷卻水塔、管路等設

備與預留之冷卻水塔垂直管道空間及佈設所須空間乃大樓所

有人須無償提供，此外，此垂直管道須具備3小時之防火時

效。 

d. 重新安置後之冷卻水塔及其相關設備須由捷運系統執行機關

檢查、接受，並待其開始運作後始得拆除臨時性冷卻水塔。

土地開發大樓施工期間，其移置冷卻塔之設置費用、施工費

用，由投資人負擔，並計入土地開發成本。 

(3) 本開發案須考量捷運機電所需之管線空間，即需預留相關由建

築線外引進供線路等所使用之預埋管路、預留牆套管及相關管

道空間。 

4. 施工計畫 

土地開發結構系統與站體工程之接續，須考量結構安全、施工方

5



式、順序、時程之搭配，適當之鄰房建物保護措施、擋土設施、支

撐系統、伸縮縫及接縫防水處理等項目，擬訂安全及周延之施工計

畫送審。 

5. 其他 

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如有最新版本將陸續提供。 

四、開發時程 

（一） 土地開發大樓部分 

本案預定於100年9月起徵求投資人，101年3月投資申請人提送開發建

議書，101年8月獲投資權之申請人與臺中市政府簽訂土地開發投資契

約書，預估102年2月申請建造執照，106年2月完工並取得使照，預定

106年8月完成交屋。開發預定時程表如表二。惟上述時程以實際辦理

為準。 

（二） 開發建物大樓與捷運設施之時程配合部分 

開發基地內共構工程捷運設施若經臺中市政府核准交由投資人負責設

計及施工，依照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預定通車時程，先行點交予

臺北市政府捷運局，俾捷運工程之水電、環控、電梯及系統廠商接續

進場施工。上述捷運建設預估時程若有調整，投資人應依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通知配合辦理相關作業。共構捷運設施若未能由投資人併同土

開大樓整體興建時，將以變更設計方式交由捷運細部設計顧問及捷運

承商施作，致後續土地開發之進場及整體時程須配合調整時，投資人

應無條件配合，亦不得向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求償。 

五、其他有關事項 

（一） 本開發案應依據臺中市政府99年6月29日府都計字第0990170747號公

告，並自公告日起發布實施之「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後

車站地區、後庄里地區、北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區

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

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書（第三階段）」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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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 公告內容若與相關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捷運規定或其他法規不符

時，應依相關法規及捷運規定辦理，相關圖說僅供參考。 

（三） 共構工程捷運設施若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8條之規定委由

投資人代為設計及施工，須由臺中市政府或指定機構另與投資人簽訂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地內之捷運設施委託投資人興

建契約」。 

（四） 由於開發基地部分權屬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故投資人應評估未

來分配予中華郵政部分規劃為郵政使用，其中18個營業櫃台儘量設置

於1或1、2樓，但仍應考量提供部分空間規劃為商店，可分配予另一

土地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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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G6站捷運系統用地捷 G6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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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G6站捷運系統用地捷G6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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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G6站捷運系統用地捷G6用地開發範圍土地權

屬資料 

序號 行政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1 

 

 
北屯 

 

 
東峰 

 

 

 

1 

 

 

889.00

 

1/2 私人 

1/2 私人 

2 北屯 東峰  2 1426.00 1 私人 

合計  2 筆   2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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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年來台灣地區機動車輛快速成長，在公路建設速度趕不上車輛成長情形

下，導致都市交通及空氣污染問題日益嚴重。有鑒於此，前台灣省住都處先後於

民國 79 年辦理「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並於 87 年接續完成「台中都

會區捷運路網細部規劃」及「民間投資省轄捷運系統之作業規範及案例分析」，

希望藉由捷運軌道運輸紓解及改善交通環境，提高運輸服務水準，均衡都會區發

展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嗣後因省府組織改造，該案移由交通部高鐵局辦理，並於民國 90 年完成「民

間參與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之可行性研究及先期規劃」及「高鐵台中站

聯外大眾運輸系統檢討捷運綠線檢討規劃」等研究與規劃，惟台中都會區近年來

在社會經濟發展等各方面之主客觀條件已有所改變，加上許多相關建設計畫陸續

興建開工與推動，均使前期規劃研究報告之內容面臨重新檢討的需求，故交通部

高鐵局爰以前台灣省政府住都局 87 年所完成之「台中都會區捷運路網細部規劃」

路線成果為基礎，考量台鐵捷運化、台中地區公車輔導計畫等，重新檢討未來交

通動線及行為之改變，研提「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優先路線(綠線)建設計

畫」，期能以都會區捷運之效能，配合沿線既有都市發展計畫帶動地方繁榮。 

「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優先路線(綠線)建設計畫」經 93 年 3 月 22 日報

請行政院審議，於 93 年 10 月 11 日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 1190 次委員會討論

獲致「原則同意」，並於 93 年 11 月 23 日接獲行政院函覆本計畫「請照本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審議結論辦理」，並正式定名為「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

北屯線建設計畫」(以下簡稱本捷運建設計畫)，後因場站增設再次陳報修正計

畫，並獲原則同意，總建設經費約 485.93 億元(詳附件一)。另依臺中市政府 95

年 8 月 2 日府都計字第 0950136349 號函同意將本捷運建設計畫列為施政方針、

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變更

都市計畫事宜(詳附件二)。而有關本捷運建設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已於 93 年 11

月 30 日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25 次會議討論，會議

決議（略）為：「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詳附件三)。 

本捷運建設計畫路線東起自北屯區松竹路二號橋附近之 G3 車站，以高架型

式沿松竹路西行跨越台鐵再左轉至北屯路（松竹路高架橋暫訂拆除），再沿北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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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至文心路四段路口前右轉文心路，接文心南路至文心二號橋跨越土庫排水溝

渠，經中山醫學大學後方空地轉到建國路至大慶街口附近之 G13 車站，沿台鐵北

側 30 米之建國路跨越環中路高架橋，穿越中彰快速道路後，沿鐵路北側跨越筏

子溪後進入高速鐵路台中站區預留之台中捷運G17車站。本計畫路線全長約16.71

公里，其中高架段約 15.94 公里，地面段約 0.77 公里，行經區域包括台中市北

屯區、北區、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及台中縣烏日鄉，共設有 16 座高架車站

（G3-G8a，G9，G10，G10a，G11-G16）及一座平面車站（G17）以及北屯機廠(含

G0 平面車站)，其中 G9 車站與藍線之 B4 車站共站轉乘。路線由 G3 車站至 G16 車

站間全線高架，再緩降至地面跨越筏子溪至 G17 車站，其中北屯機廠(含 G0 平面

車站)、G3 車站設置於松竹路以北，沿旱溪以西之都市計畫農業區，機廠內除維

修及駐車基地外，並含行政大樓(包括訓練中心及行控中心等)。本捷運建設計畫

路線詳圖一所示、各場站位置詳表一所示。 

本捷運建設計畫由里程約 106K+800 至 97K+200 行經台中市都市計畫(舊有

市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

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其沿線設置

G4、G5、G6、G7、G8、G8a、G9、G10、G10a、G11 等 10 座高架車站，詳圖二所示。 

本次個案變更係依本捷運建設計畫之規劃內容，配合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作

業，以利後續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相關事宜。 

另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8 年 4 月 7 日第 704 次會議決議略以，「本會第

694 次會議審決事項，台中市政府得視地方發展需要，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依

法公告發布實施」。故本案主要計畫(第三階段)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26

次會議審決事項(G6 車站變更內容)報部核定，並於民國 99 年 6 月 14 日公告發布

實施，爰此，本次配合主要計畫(第三階段)發布實施部分辦理本細部計畫(第三

階段)核定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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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捷運建設計畫場站位置概述說明表 

場站 場站位置概述 

北屯機廠(含 G0) 位於松竹路與松竹二號橋交界附近。 

G3 位於松竹路與舊社巷交叉路口附近。 

G4 位於北屯路上，鄰近舊社公園。 

G5 位於文心路與興安路、天津路交叉路口附近。 

G6 位於文心路與崇德路交叉路口附近。 

G7 位於文心路與大雅路交叉路口附近。 

G8 位於文心路與河南路交叉路口附近。 

G8a 位於文心路與櫻花路交叉路口附近。 

G9 位於文心路與中港路交叉路口附近。 

G10 位於文心路與大業路交叉路口附近。 

G10a 位於文心路與向上路交叉路口附近。 

G11 位於文心路與五權西路交叉路口附近。 

G12 位於文心路與文心南五路交叉路口附近，鄰近南苑公園。 

G13 位於建國北路與永順路路口附近，鄰台鐵大慶站。 

G14 位於建國路上，鄰近台中生活圈二號道路。 

G15 位於建國路、興華街 64 巷附近。 

G16 位於建國路與光日路交叉口附近。 

G17 位於台中高鐵車站專用區內。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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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捷運場站規劃概述 

本次個案變更之場站，依 95 年 5 月「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

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運輸需求預測補充修正報告」預測之運量、臨停設施

及停車設施數量需求等，其規劃內容概述如下： 
 

表二  G6 車站基本設計資料表 

場站基本設計資料 

1 站名 G6 

2 出入口位置 位於文心路與崇德路交叉路口附近 

3 車站型式 高架 

4 車站面積 4,220㎡ 

5 

尖峰小時運量 總計4,665人旅次/小時 

上行

線： 
往G0 上車888人旅次/小時；下車1,143人旅次/小時 

下行

線： 
往G17 上車1,494人旅次/小時；下車1,140人旅次/小時 

6 

尖峰小時站間運量 

上行線 
前往G5 8,058人旅次/小時 

來自G7 8,313人旅次/小時 

下行線 
前往G7 9,004人旅次/小時 

來自G5 8,650人旅次/小時 

7 

轉乘設施 實際規劃 需求量 

臨停設施 

公車停靠站(席) 3 2 

汽車臨停區(席) 4 4 

計程車接送區

(席) 
1 1 

停車設施 

腳踏車位(席) 40 40 

機車位(席) 119 109 

汽車位(席) 4 4 

註：預測運量及轉乘設施需求量摘錄自 95 年 5 月「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

設計畫運輸需求預測補充修正報告」。本表車站面積及轉乘設施實際規劃數量應依實際設計

為準。 

 

參、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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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境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捷運路線 

本計畫區之捷運路線，主要行經現有計畫道路上方。 

(二)捷運場站 

G6 車站之土地使用現況，詳表三所示。 

表三  G6 車站土地使用現況說明表 

場站 土地使用現況 備註 

G6 現況為餐廳(1 樓)及郵局使用。 捷 G6 

註：本計畫整理。 

二、土地權屬 

(一)捷運路線 

捷運路線位於道路用地者，大多屬公有地。 

(二)捷運場站 

G6 車站之土地權屬，詳表四所示。 

表四  G6 車站土地權屬統計表 

場站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G6 

公有土地 0.0000 0.00 

捷G6 私有土地 0.2315 100.00 

小計 0.2315 100.00 

註：本計畫整理。 

伍、變更位置 

本次(第三階段)變更配合主要計畫發布實施部分辦理，變更位置包含

G6 車站詳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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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理由 

配合本捷運建設計畫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含變電站、轉乘設施)

設置需求變更，提供台中都會區快速而便捷之運輸及轉乘服務。 

柒、變更內容 

本次(第三階段)變更內容配合主要計畫發布實施部分辦理，變更內容說明如

后: 

為提供本捷運建設計畫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含變電站、轉乘設

施)所需用地，變更部分第三種商業區、郵政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以達捷運系

統營運、滿足場站所需空間及人員進出轉乘順利便捷等目的。變更內容詳表五、

圖四，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表六所示。 

表五  變更內容明細表(民國 99 年 6 月 14 日主要計畫發布實施部份)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1 文 心

路 與

崇 德

路 交

叉 路

口 附

近 

第 三 種 商 業 區

(0.0889) 

捷運系統

用地 G6 

(0.2315)

配合本捷運

建設計畫 G6

車站出入口

及相關附屬

設施之佈設

所需用地。

1.G6 車站。變更範圍為北屯

區東峰段地號 1、2 等 2 筆

土地。 

2.係屬中華郵政(股)公司與

其他私有土地，其開發方式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

定辦理用地取得及土地開

發，即私有土地採協議價購

方式取得，經協議不成，得

依法報請徵收，並於用地取

得後，依大眾捷運法及其相

關規定辦理土地開發。 

郵政用地 

(0.1426)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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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內容示意圖 

變更編號1  

 

 

 

註：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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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土地使用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變更增減面

積(公頃) 

變更後計畫面積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住宅區 1,506.1522 0.0000 1,506.1522    48.24 

商業區 200.3715 -0.0889 200.2826     6.42 

工業區 4.9377 0.0000 4.9377     0.16 

保存區 1.9500 0.0000 1.9500     0.06 

文教區 1.8639 0.0000 1.8639     0.06 

文大用地 48.6838 0.0000 48.6838     1.56 

文高用地 33.9350 0.0000 33.9350     1.09 

文中用地 54.9383 0.0000 54.9383     1.76 

文小用地 90.8519 0.0000 90.8519     2.91 

社教機構用地 14.1886 0.0000 14.1886     0.45 

公園用地 79.0565 0.0000 79.0565     2.53 

兒童遊樂場用地 16.1708 0.0000 16.1708     0.52 

公兼兒用地 0.9080 0.0000 0.9080     0.03 

園道用地 35.9412 0.0000 35.9412     1.15 

綠地、綠帶 12.4528 0.0000 12.4528     0.40 

體育場用地 3.6738 0.0000 3.6738     0.12 

停車場用地 17.0764 0.0000 17.0764     0.55 

廣場用地 3.5532 0.0000 3.5532     0.1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1.9456 0.0000 1.9456     0.06 

市場用地 18.4164 0.0000 18.4164     0.59 

交通用地 0.8096 0.0000 0.8096     0.03 

加油站用地 2.7893 0.0000 2.7893     0.09 

機關用地 29.2462 0.0000 29.2462     0.94 

郵政用地 2.4868 -0.1426 2.3442     0.08 

電力用地 5.2442 0.0000 5.2442     0.17 

電信用地 2.7944 0.0000 2.7944     0.09 

自來水事業用地 0.7705 0.0000 0.7705     0.02 

車站用地 0.2010 0.0000 0.2010     0.01 

屠宰場用地 4.8049 0.0000 4.8049     0.15 

殯儀館用地 1.8502 0.0000 1.8502     0.06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3.2177 0.0000 3.2177     0.10 

變電所用地 1.5238 0.0000 1.523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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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變更增減面

積(公頃) 

變更後計畫面積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排水道用地 58.9522 0.0000 58.9522     1.89 

鐵路用地 25.8553 0.0000 25.8553     0.83 

捷運系統用地 1.6361 0.2315 1.8676     0.06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排

水道使用 

0.2195 0.0000 0.2195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道

路使用 

0.2952 0.0000 0.2952     0.01 

道路用地 831.7258 0.0000 831.7258    26.64 

鐵路用地兼社教機構

使用 

0.4077 0.0000 0.4077     0.01 

溝渠用地 0.0517 0.0000 0.0517     0.00 

廣場兼道路用地 0.0234 0.0000 0.0234     0.00 

合計 3,121.9731 0.0000 3,121.9731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  

資料來源：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

中正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說明書、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

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

屯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第一階段)、變更

台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

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

計畫)(第二階段)及本計畫整理。 

 

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主辦單位 

本捷運建設計畫之建設，「中央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地方主管機關」、

「需地機關」為台中市政府，且依大眾捷運法及其相關規定辦理土地開發

時，其位於台中市轄區者，「土地開發主管機關」為台中市政府。 

二、用地取得方式 

本捷運建設計畫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得依大眾

捷運法第 6條、第 7條及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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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來源 

本捷運建設計畫開發經費總預算合計新台幣 485.93 億元，且變更範圍

所需之土地及地上物補償費約 2.90 億元(詳表七)，惟實際發生費用需視用

地取得方式(協議價購)情形而定，本經費將由台中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四、實施進度 

本捷運建設計畫預定民國 102 年完成全線通車營運。 

表七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期限 

經費 

來源 協議價購 

土地及

地上物

補償費

工 

程 

費 

捷運

路權 

捷運系

統用地 
0.2315 ˇ 2.90 485.93

興建期主

辦機關為

交通部；捷

運地方主

管機關、需

地機關、土

地開發主

管機關(位

於台中市

轄區者)為

台中市政

府。 

102年完成

全線通車

營運。 

依經費分

擔原則，分

別由中央

政府、台中

縣、市政府

編列預算

支應。 

註：本表所列工程費係指本捷運建設計畫總建造費用，有關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依預算編列及

實際計畫執行情形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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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5 條訂定之。 

二、本捷運建設計畫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內之建築及土地使

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 

三、本次變更範圍內之捷運系統用地，其建蔽率、容積率及使用項目依下表規定

辦理：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使用項目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捷G6) 

70% 500% 1.供捷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2.依大眾捷運法辦理土地開發或依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附屬事業使
用，其使用管制應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商業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惟供捷運設
施使用部分得不計入容積。 

四、建築退縮規定 

為塑造良好都市景觀及完整之人行系統，捷運系統用地退縮建築依下表

規定辦理： 

項目 退縮建築規定 

捷運系統用地(捷G6) 1.面臨文心路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行道。 

2.面臨祟德路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行道。 

註：1.基於捷運設施整體結構安全考量，捷運設施墩柱不在此限。 

    2.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地。 

五、容積獎勵 

捷運系統用地(捷 G6)適用下列獎勵措施： 

(一)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其相關獎勵規定

辦理。 

(二)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得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5 章實施都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有關商業區之規定辦理。 

(三)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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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

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四)適用「台中市建築物增設停車空間鼓勵要點」之規定。 

六、本捷運建設計畫之場、站建築，應納入都市設計審查。 

七、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令之規定。 

拾、其他 

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 

 

31



臺中捷運 G6 基地土地開發概念設計面積表 

 

請輸入B欄內,藍色區域之數值 基地名稱： 基地位置：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項目 各樓層使用別及面積表

基地面積 2315.00 樓層 捷運設施 土地開發 梯廳面積 停車場 合計 使用別 是否計 使用

土地使用分區 商業區 面積 面積 機械間 入容積 類別

建蔽率(%) 70% 1 140.00 985.50 109.50 115.00 1350.00 捷商 Y

容積率(%) 500% 2 300.00 1048.50 116.50 0.00 1465.00 捷商 Y

允建樓地板面積(m2) 11575 3 822.50 739.80 82.20 0.00 1644.50 捷商 Y

共構備查日 4 150.00 1183.50 131.50 0.00 1465.00 捷商 Y

土地使用分區 5 0.00 1318.50 146.50 0.00 1465.00 商 Y

建蔽率(%) 6 0.00 930.60 103.40 0.00 1034.00 住 Y

容積率(%) 7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基地面臨道路之寬度 8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法定騎樓 9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建築面積(m2) 10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允建樓地板面積(m2) 11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基地面積合計 12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允建樓地板面積合計(m2) 13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騎樓面積(m2) 14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捷運最大投影面積(m2) 15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建築面積(m2)*2 16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停車獎勵面積(m2) 17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開放空間獎勵(m2) 18 0.00 913.50 101.50 0.00 1015.00 住 Y

捷運設施可得獎勵面積(m2) 19

其他獎勵面積(m2) 20

設計停車位(個)      汔車   21

機車 22

裝卸 23

轉乘 24

建蔽率(%) 25

容積率(%) 26

捷運設施使用面積(m2) 27

都計最大獎勵值 28

實際使用獎勵面積(m2) 29

土地開發使用總面積(m2) 30

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m2) 31

不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m2) 32

總樓地板面積(m2) 合計 1412.50 17168.40 1907.60 115.00 20603.50

都市設計規定停車位(個)     B1 1488.00 0.00 72.00 209.00 1769.00 捷停 N

機車 B2 377.50 0.00 72.00 1319.50 1769.00 捷停 N

裝卸 B3 0.00 0.00 72.00 1697.00 1769.00 停 N

轉乘 B4 0.00 0.00 72.00 1697.00 1769.00 停 N

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m2) B5 0.00 0.00 72.00 1697.00 1769.00 停 N

不計入容積之樓地板面積(m2) B6 0.00 0.00 72.00 1697.00 1769.00 停 N

總樓地板面積(m2) B7

停車場面積(m2) B8

捷運設施使用面積(m2) 合計 1865.50 0.00 432.00 8316.50 10614.00

總計 3278.00 17168.40 2339.60 8431.50 31217.50

G6出入口

40.00

-

商業區

70.00%

500.00%

5

1620.50

11575.00

2315.00

複

核

本

計

畫

允

許

開

發

規

模

741.62%

5723.37

5593.40

8431.50

109

0

原

可

開

發

規

模

設

計

結

果

11575.00

0.00

1578.00

27939.50

1595.68

0.00

0.00

0.00

68.93%

3278.00

3278.00

109

2

17168.40

14049.10

31217.50

交通用地(m2)

4

79

17168.40

14049.10

31217.50

228

2

註１：本表之計算，均依設計當時相關法令及假設使用組別條件辦理。 

註 2：開發時，應依基地複丈結果及實際設計使用組別、當時相關法令與都市計劃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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